
关于公布2025年度清远市哲学社会科学

规划立项课题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清远市哲学社会科学 2025 年度规划项目立项评审工作，

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在全市各有关单位和广大社科

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，已顺利完成。

清远市哲学社会科学 2025 年度规划课题申报通知于

2025 年 3 月 10 日发布，到 2025 年 4 月 11 日截止，共收到

课题申请书 489 份。经过资格审查、专家初评、会议复评、

立项名单公示等程序，最终确定立项课题 150 项（资助项目

75 项，共建项目 75 项），资助总额为 109000 元。

请各课题负责人和承担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务必注意以

下事项：

一、课题立项数量及资助金额

1.2025 年度清远市社科规划课题立项清单及对应资助

金额详见《2025 年度清远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立项名

单》（附件 1）。建议各立项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给予立项

课题一定比例的配套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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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经费资助的课题拨款采取一次核定、分期拨款的方式

（立项拨付 50%，结项拨付 50%），请各项目负责人所在单

位协助办理资助项目立项课题经费的拨款手续，于 6 月 20

日下午 5：30 前将以下资料提交至清远市社科联学术规划部

（联系 人：刘 玲芳；电 话： 0763-3366853 ，邮 箱：

qy3366853@163.com）：

（1）税务发票或财政收据(开票名称:清远市社会科学

界联合会，统一机构代码证:13441800007300276Y，开票名

目：2025 年度清远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立项资助经费，金额：

所在单位立项课题总资助经费的 50％）。

（2）开户许可证复印件加盖红章。其余 50％的经费，

待课题结题时，视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完成时间拨付。

二、课题重要事项变更

如有课题名称、成果形式改变，研究内容重大调整，变

更负责人或管理单位以及有其他重要事项变更的，须由负责

人及时填写重要事项变更表（附件 2），经所在单位管理部

门审核并签署意见后报我单位审批。

三、提交中期研究报告时间

根据巡察整改要求，所有有经费资助的立项课题（没有

经费资助的立项课题无需提交）在课题研究期间需提交 1 份

3000-5000 字的中期咨政报告。其中：重点课题和决策咨询

研究基地专项课题于 2025 年 10 月 31 日前提交中期咨政报



告，其他有经费资助的立项课题于 2025 年 11 月 30 日前提

交中期咨政报告。

中期报告只需提交电子版，请各课题负责人将中期报告

发给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汇总，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统一按

照时间节点发送至 qy3366853@163.com 邮箱，邮件主题需注

明“2025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期报告”字样，逾期

不提交中期咨政报告的资助课题不予结项。

四、课题结项要求

2025 年课题结项时限完成时间为 1 年（时间从课题立项

通知发布之日开始计算），原则上不能提前或延迟结题，无

故逾期视为放弃，并不得参与以后的课题申报。所有立项课

题负责人需将结项材料提交至各单位科研处统一汇总，再由

各单位科研处于 2026 年 6月 16 日前将本单位课题结项材料

提交至清远市社科联学术规划部（届时不再另发组织开展

2025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结项工作的通知，逾期不交视为

弃项）。

结项材料及要求如下：

1.结项申请表（附件 3）；

2.结项课题相关成果（系列论文、研究报告两种成果形

式任选其一：①系列论文：要求发表系列论文不少于 2 篇；

②研究报告：要求发表不少于 1 篇论文，且撰写 1 篇不少于

8000 字的研究报告。（注：结项申请表中列明的成果均需提



交；如成果暂未发表，可提交成果的 Word 版本和文章录用

通知书。）

3.结项课题成果查重报告（查重率不得超过 20%）；

4.资助经费使用情况佐证材料（此项材料只需要有经费

资助的立项课题提交，佐证材料中的各项经费使用金额需覆

盖市社科联资助金额）。

以上结题材料的纸质版（需装订成册，提交 1 份即可）

及电子版（只需提交可编辑版。选择系列论文作为结题成果

的，除了提交发表论文的刊印截图外还需提交论文的 Word

文档）按时报送至清远市社科联学术规划部（办公地址：清

远市清城区新城银泉北路社科大楼十楼；联系人：刘玲芳；

电话：0763-3366853，邮箱：qy3366853@163.com）。

课题结题材料收齐后，清远市社科联将在组织专家对课

题进行结题评审后发出结题通知并对通过的课题下发结题

证书。未按约定时间结题者则不予受理下一年度课题申报。

五、其他注意事项

如有课题负责人自愿放弃承担课题研究，需填写课题弃

项说明，由承担单位管理部门统一报我单位。课题承担单位

要加强管理，为课题研究提供必要的支持，督促课题负责人

按时高质量地完成研究任务。

附件 1：2025 年度清远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立项名



单

附件 2：重要事项变更表

附件 3：结项申请表

附件 4：课题中期咨政报告格式

清远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
2025 年 6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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